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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補充公告

有關收購台玻福建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股權的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9月14日內容有
關本公司向台玻東海玻璃有限公司收購台玻福建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股
權之公告（「該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該公告所披露之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台玻東海（於該公告日
期為收購事項交易之交易對方（轉讓方））之最終實益擁有人身份之補充
資料。

就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該公告日期，
台玻東海為台灣玻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台灣玻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由台灣玻璃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93.98%權益，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一間於台灣
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為
TW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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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該公告所述，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
台玻東海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謝軍

董事長
中國‧洛陽
2022年9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謝軍先生、馬炎先生、章榕
先生、劉宇權先生及王蕾蕾女士；兩名非執行董事：陶立綱先生及張沖
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雅娟女士、范保群先生、陳其鎖先生
及趙虎林先生。

* 僅供識別


